新安镇民政窗口办事指南

	办理条件:
	符合新安镇窗口办理相关事务的辖区居民  

	办理事项
	低保申请与检查

	所需材料:
	申请书、全家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、疾病证明、残疾证明、房产证明、土地证明、收入证明、一折通

	办事程序:
	1.申请、2.入户调查、3.开低保评议、4.补充档案、5.县民政抽查、6.县民政审批

	办事时限:
	每个季度首月的1至10号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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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办理条件:
	符合新安镇窗口办理相关事务的辖区居民  

	办理事项
	残疾两项补贴

	所需材料:
	填表、残疾人身份证、残疾人户口薄及户主户口薄、残疾证、一折通

	办事程序:
	1.受理表格、2.县残联审批、3.县民政审批

	办事时限:
	每个季度中月的25号前




